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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
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

離島渡輪服務及票價調整事宜 

 

  就 2014 年 5 月 26 日會議提出的跟進事項，本局現作回覆。 

 

  政府為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提供補助，以「特別協助措施」抵銷

部份開支，主要作用並非是要增加營辦商收入，而是減輕經營成本及紓緩

票價上升壓力，令渡輪服務得以維持，無須大幅加價。在 2011 年 4 月／   

7 月至 2014 年 3 月／6 月的 3 年牌照有效期內，經實報實銷後所得的補助

金額為約 1.1 億元，佔約 10.6 億元的總營運成本約一成。經實報實銷發還

的實際款額詳情如下： 

 

 特別協助措施 2011年4月／7月至

2014年3月／6月 

3年牌照有效期內

經實報實銷發還的

實 際 款 額 

  (百萬元) 

 

(1) 豁免船隻檢驗年費和私人繫泊設備收費 1.60 

(2) 發還碼頭電費、水費和清潔費 10.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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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別協助措施 2011年4月／7月至

2014年3月／6月 

3年牌照有效期內

經實報實銷發還的

實 際 款 額 

  (百萬元) 

 

(3) 扣除根據既定安排發還碼頭租金和豁免船隻牌

照費的款額後，向營辦商發還因提供長者票價

優惠而少收的收入 

13.13 

(4) 發還船隻維修保養開支 72.42 

(5) 發還因提供小童票價優惠而少收的收入 9.90 

(6) 發還船隻保險費 2.24 

(7) 再次推出「離島遊」計劃 1.69 

     

  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在 2012/13 及 2013/14 年度（即上一次三年

牌照期的後兩年）的財政狀況如下： 

 

項目 2012/13 年度 2013/14 年度 

  (百萬元) (百萬元) 

票務收入 312.2 332.2 

非票務收入  27.1 26.1 

總營運成本 342.3 378.7 

 

  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票價在 2014 年 4 月 1 日及 7 月 1 日調整約

5%至 6%後預計所增加的票務收入約為每年 1 700 萬元。 

 

現行三年牌照期自 2014 年年中開始。為這三年期施行的特別協助

措施快將進行中期檢討，預計 2016 年年中前完成，屆時會向立法會滙報詳

情。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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